


	附表：信託財產給付方式
	

	· 定期給付方式
	



	定期給付方式
(遇假日為次一銀行營業日)
	給付金額
	指定帳戶

	
	□按月(每月__________日)
	新臺幣______元
	____銀行___分行
帳號:__________

	
	□按季(每季第__個月__日)
	新臺幣______元
	

	
	□按半年(每年  月  日及  月  日給付)
	新臺幣______元
	

	
	□按年(每年第__個月__日)
	新臺幣______元
	


· 特殊給付方式
類型一：信託目的為受益人(如高齡者)醫療及生活保障，給付方式如下：
□醫療費用：檢附受益人因接受醫療或購買醫療、復健、保健用品所生之費用文件(如醫療院所單據)。
□養護機構：檢附受益人因入住養護機構所生之費用文件。
□看護費用：檢附受益人因聘請看護所生之費用文件。
□委託人同意本契約未約定之給付項目，倘設有多位信託監察人時，得經時任信託監察人之(□全體/□過半數/□任一位)同意後，向受託人申請給付之。
惟若時任信託監察人僅有一位時，則得經該信託監察人之同意後，向受託人申請給付。
類型二：信託目的為受益人(如子女)教育及生活保障，給付方式如下：
□教育費用：檢附受益人因接受國內外教育所生之費用文件(如學雜費、學分費、學校住宿費或補習費等)。
□醫療費用：檢附受益人因接受醫療或購買醫療、復健、保健用品所生之費用文件(如醫療院所單據)。
□學業表現優良獎學金：
 □當受益人就讀國內外大學(學士)，可申請 ________元，每學期以 1 次為限。
 □當受益人就讀國內外研究所(碩博士)，可申請 ________元，每學期以1 次為限。
 □當受益人就讀____________ ，可申請__________ 元，每學期以 1 次為限。
(以上需檢附受益人在學證明文件及委託人或信託監察人同意書。)
□委託人同意本契約未約定之給付項目，倘設有多位信託監察人時，得經時任信託監察人之(□全體/□過半數/□任一位)同意後，向受託人申請給付。
惟若時任信託監察人僅有一位時，則得經該信託監察人之同意後，向受託人申請給付。







